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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文化的体系地位及其实践路径

高 磊*

内容提要:作为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指标或者要素之一,合规文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合规文化的定

位尚须厘清。合规文化注入合规计划,使合规计划由外在型、回应型转向内在型、预防型。但

是,内在型、预防型合规计划并不意味着应采用道德的合规文化概念。合规文化是企业的高级管

理层自上而下通过合规管理而形成的良好的合规计划的运行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地遍及企业

的状态。据此,在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是评价合规计划有效性的综合要素,而非取代合规计划

的有效性,更不是取代合规计划的发现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为更好践行综合要素的体系定位,有

效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的设计模式应采具体式而非概括式。单位犯罪的罪责基础应当同时考虑单

位的整体意志和有效的合规计划两个方面。在决策者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决定实施犯罪行为的场

合,有效合规计划对单位犯罪决定、实施起到阻抗作用,并且产生可能减轻法益侵犯性的阻抗效

果的,可基于违法性降低原理对单位犯罪从宽处理。

关键词:企业合规 合规文化 纸面合规 有效合规 单位犯罪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方法

合规文化作为合规要素,是评估涉案企业专项合规整改计划和相关合规管理体系 (以下简称

合规计划)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根据2022年4月19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办公厅、最高人

民检察院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的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 《办法

(试行)》]第14条的规定,涉案企业合规评估的重点内容包括六项:(1)对涉案合规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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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识别、控制;(2)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及时处置;(3)合规管理机构或者管理人员的合理配

置;(4)合规管理制度机制建立以及人力物力的充分保障;(5)监测、举报、调查、处理机制

及合规绩效评价机制的正常运行;(6)持续整改机制和合规文化已经基本形成。如果说涉案企

业合规评估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关键,〔1〕那么,合规文化就是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六项

重点内容中的关键。

合规文化作为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六项重点内容的关键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涉案

企业合规评估的六项重点内容中,与其他重点内容的认定属于事实判断不同的是,合规文化的概

念最具伦理性。由于 “合规文化已经基本形成”更须价值判断,相对而言,合规文化的内涵和外

延并不清晰。换言之,如何做到或者认定 “合规文化已经基本形成”,是涉案企业、第三方监督

评估组织、人民检察院面临的一个实务难题。另一方面,在涉案企业合规评估的六项重点内容

中,与其他重点内容的地位仅是合规要素不同的是,合规文化的地位最具特殊性。 《办法 (试

行)》第二章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规定了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具体内容。比对 《办法 (试

行)》第二章和第14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他涉案企业合规评估重点内容与涉案企业合规建

设具体内容一一对应,在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具体内容中唯独找不到合规文化的对应内容。由此,

便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办法 (试行)》一方面要求涉案企业合规建设无须做到 “合规文化已经

基本形成”,另一方面又要求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人民检察院将 “合规文化已经基本形成”作

为涉案企业合规评估的重点内容。由此,合规文化在合规计划中的体系地位,即合规文化是不是

以及是怎样的合规计划要素,便成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其与如何做到或者

认定 “合规文化已经基本形成”的实务问题紧密相关。

与其他合规要素不同的是,合规文化是在实践中较晚成为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的要素。合规

文化成为合规要素经历了怎样的制度演变? 什么是合规文化? 如何做才能尽量 (最低限度地)满

足作为合规要素的合规文化的指标要求? 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量刑委员会 《联邦量刑指南》

(FederalSentencingGuidelines) (尤其是第8章 “组织量刑”)、美国司法部 《司法手册》

(JusticeManual)(尤其是第9章第28节 “联邦起诉商业组织规则”)、美国司法部刑事司 《企

业合规计划评估》(EvaluationofCorporateCompliancePrograms)、国际标准化组织 《合规管理

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ComplianceManagementSystems—RequirementswithGuidance

forUse)等四个规范性文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拟以这四个规范性文件为素材,以美国合

规计划实践为视角,通过历史法学的方法发现合规文化的法理,进而以此为基础从具体到一般来

阐释合规文化的内容,最后根据合规文化的具体内容来界定合规文化的体系地位,并建构一个良

好合规计划中的合规文化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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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 《办法 (试行)》第1条第2款的规定,涉案企业合规评估,是指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对涉案企业专项合规整

改计划和相关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价、监督和考察的活动。之所以说涉案企业合规评估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关

键,是因为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规范性文件目前有五件 (不包括

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其中三件是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规范性文件。从实质上看,涉案企业合规评

估结论 (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 (是否作出不批准逮捕、变更强制措施、不起诉的决定,提出从宽处

罚的量刑建议,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处分的检察意见)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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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规文化成为合规要素的基本原理

合规文化并非自始就是合规计划的体系要素。合规文化成为合规要素是合规计划不断发展完

善的结果。因为 《联邦量刑指南》等规范性文件是合规计划发展完善的重要体现,所以合规文化

成为合规要素的过程就表现在这些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总之,合规

文化成为合规要素的基本原理须在合规计划的法制发展史中探寻。

(一)回应型合规计划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所谓回应型合规计划,是指企业针对其员工实施的某类不法行为的一种特别回应。20世纪

50年代至60年代,在电器行业,美国已有企业开始将合规计划作为他们应对违反反垄断法的措

施,以预防垄断行为再次发生。〔2〕此时,合规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提高企业员工的反垄断法律意

识。从此,合规计划在美国得以迅速传播。20世纪70年代,在 “水门事件”听证会上,在有关

人员向总统连任委员会行贿的证词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谈到为业务而贿赂外国政府官员,这引

起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注意。随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大赦政策吸引了400多

家企业主动报告他们以前的贿赂行为。由此,美国国会制定了 《反海外腐败法》。根据 《反海外

腐败法》的规定,向外国官员行贿以获得业务构成犯罪,企业应保有准确的会计记录,采取适当

的内部控制措施确保企业不实施贿赂行为。这些内部控制条款使得很多企业采取了现代合规计划

的行为准则。

20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调查国防工业中的欺诈犯罪。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国防工业的承包商应通过采用行为准则、内部控制和其他合规计划机制进

行自我监管。为了鼓励更加有效的自我监管,国防部表示其将考虑将承包商合规计划的质量 (包

括主动汇报不法行为)作为刑事定罪之后的禁令的减轻因素。同时,在几起涉及华尔街主要投资

银行的内幕交易丑闻后,美国国会通过了 《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法法》。根据该法的规定,经

纪商应实施并定期更新预防使用非公开信息的政策和程序。该法案还试图通过增加对受控制银行

的潜在惩罚,激励银行采取更严格的合规计划。

(二)预防型合规计划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所谓预防型合规计划,是指合规计划被执法、司法机关用于发现和预防犯罪。1984年,根

据 《量刑改革法案》,美国量刑委员会成立,负责起草统一的量刑政策,即 《联邦量刑指南》,以

使犯罪量刑保持一致。美国量刑委员会首先起草并推出了个人量刑指南,于1987年生效。虽然

美国量刑委员会早期的工作重点是制定个人量刑指南,但其仍在审议中适当考虑了组织量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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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虽然有观点认为企业合规概念或者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或者20世纪30年代,但是一般认为现代企业合

规制度正式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反垄断大潮中。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涉案企业合规研究指导组编:《涉案企业合

规办案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张远煌等编著:《企业合规全球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

2 3页。
SeeKetanjiBrownJackson&KathleenCooperGrilli,TheHistoryoftheOrganizationalSentencingGuidelinesand

theEmergenceofEffectiveComplianceandEthicsPrograms,COSMOSComplianceUniverse,availableathttps://compliancecosmos.
org/history-organizational-sentencing-guidelines-and-emergence-effective-compliance-and-ethics-0,lastvisitedonDec.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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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美国量刑委员会颁布了 《(联邦)组织量刑指南》。《(联邦)组织量刑指南》一经颁布,

就超越了统一量刑目的,对企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个人量刑指南相同,《(联邦)组织量刑指南》根据不法 (offense)和罪责 (culpability)

的严重程度建立了量刑公式。根据 《(联邦)组织量刑指南》的规定,具有有效的发现和预防违

法行为的计划是组织量刑的减轻因素。具言之,该计划的存在标示着组织罪责的降低,从而能够

据此减少罚款。由此,《(联邦)组织量刑指南》成为美国企业因既存的合规计划而得到 “经济好

处”的规范性文件,并产生三个相互关联的影响:一是合规计划的采用量从此大幅增加;二是合

规计划的框架和内容基本成形,同时由于并非过于详细而为企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三是企业获

得了一个重要的法律激励来制定和实施合规计划而不论是否发生了不法行为,合规计划从而由回

应型转向预防型。

(三)注入合规文化的合规计划由外在型向内在型转变:21世纪

所谓外在型合规计划,是指合规计划仅以有无合规要素作为有效性标准。 《联邦量刑指南》

(1991年)的出台虽然标志着美国合规计划实践由回应型转向了预防型,但是仍属于注重既定指

标具备与否的外在型合规计划,尚未注入合规文化。根据 《联邦量刑指南》(1991年)第8A1.2
条评注3 (k)的规定,未能发现和预防现行犯罪本身并不意味着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计划

(programtopreventanddetectviolationsoflaw)无效,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计划的有效性的标

志是企业尽职尽责发现和预防由其员工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尽职尽责标准的最低限度是企业必须

制定合规标准和程序、企业高级管理层的特定人员全面负责审查这些标准和程序、不将重要决策

权交给企业知道或者通过尽职调查应当知道的具有实施非法行为倾向的人、有效告知所有员工这

些标准和程序、建立合理的监测和审计机制以发现员工实施的犯罪行为、建立不必担心受到报复

的犯罪举报机制、建立合理的惩戒机制、对发现的犯罪行为作出适当反应并进一步预防类似犯罪

行为再次发生等措施。〔4〕然而,安然、世通、泰科等企业丑闻导致美国司法部和其他行政机关以

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计划为根据减轻企业量刑的做法受到质疑。在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计划有效性

评估中,一方面,有关机关欠缺评估经验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天然具有形式性。由

此,有关机关更多是以客观、可证实的标准来形式地审查 “是”或者 “否”,在企业的合规计划各

项指标的 “万能模板”上 “打勾”;与此同时,企业为获得责任减免很容易模仿这种外在有效的合

规计划,没有动力实质、善意地实施合规计划,而只是将合规计划当作企业责任减免的一道保险。

这就是 “纸面合规”(paperprograms)的问题:企业的合规计划停留在纸面上,徒有有效性的外观,

实则是无效的合规计划,这不仅没有预防犯罪的效果,而且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

为解决纸面合规的问题,在 《联邦量刑指南》(1991年)修正案的听证会上,一些专家建议

美国量刑委员会更加重视道德因素。其中,合规与道德咨询公司LegalResearchNetwork的首席

执行官多夫·塞德曼 (DovSeidman)认为:《(联邦)组织量刑指南》有必要鼓励企业营造一种

不仅遵守法律而且遵守道德的文化;遵守法律的文化是向员工灌输 “做强制的事”(required

·57·

〔4〕SeeFederalSentencingGuidelinesManual (1991),UnitedStatesSentencingCommission,availableathttps://
www.ussc.gov/guidelines/archive/1991-federal-sentencing-guidelines-manual,lastvisitedonFeb.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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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的理念,而遵守道德的文化是向员工灌输 “做正确的事”(rightthing)的理念;如果没

有遵守道德的文化,《(联邦)组织量刑指南》可能会助长一种找法律漏洞、钻法律空子的企业文

化,从而造成如今的企业危机。我国也有论者指出:“引导企业由被动合规转化为主动合规,推

动企业在合法经营基础上,将外在规则内化成企业内部规章,并将其上升至企业文化、企业价值

观层面。”〔5〕由此,《联邦量刑指南》(2004年)将 《联邦量刑指南》(1991年)中 “发现和预防

违法行为计划”的概念修改为 “合规与道德计划”(complianceandethicsprogram),并引入 “提

倡遵守道德和法律的组织文化”的有效性标准。〔6〕以此为标志,美国合规计划实践由外在型转

向注重合规文化的内在型,即合规要素不但要有,而且要内化为企业文化。

综上所述,合规文化成为合规要素的历史前提是合规计划由回应型转向预防型,合规文化成

为合规要素的直接原因是应对企业的纸面合规,合规文化成为合规要素的目的始终是发现和预防

犯罪。在由回应型合规计划转向预防型合规计划的阶段,企业是合规计划的首创者和主推者,执

法、司法机关的合规从宽政策 “意外地”超出其量刑目的,对合规计划起到推广的作用。在预防

型合规计划阶段,合规计划由企业的自治行为转向执法、司法机关的社会治理,由民间 (企业)

自发转向官方 (执法、司法机关)支配,执法、司法机关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企业或主动或被动

地配合执法、司法机关制定和实施合规计划。在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就是督促涉案企业

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7〕是在国家力量介入下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方式。〔8〕

为了解决企业纸面合规的问题,执法、司法机关将合规文化的理念和实践引入合规计划,使合规

计划由外在型转向内在型,目的仍是发现和预防犯罪。〔9〕在此过程中,执法、司法机关是企业

合规计划有效性的评判者。因此,企业更希望执法、司法机关能够制定明确的合规计划有效性

指标,以便其制定和实施执法、司法机关认为有效的合规计划。由此,便出现了 《联邦量刑指

南》《司法手册》《企业合规计划评估》《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等规范性文件

的制定、修正、完善。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企业文化作为合规要素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探索

之中。

三、合规文化作为合规要素的具体内容

上述合规计划的发展简史,〔10〕表明了合规文化成为合规要素的基本原理。然而,虽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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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杨阳腾:《企业合规体系如何构建———深圳市宝安区打造企业合规示范区调查》,载 《经济日报》2022年12月29
日,第12版。

SeeFederalSentencingGuidelinesManual (2004),UnitedStatesSentencingCommission,availableathttps://
www.ussc.gov/guidelines/archive/2004-federal-sentencing-guidelines-manual,lastvisitedonFeb.7,2023.

参见徐化成:《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检察建议模式探析》,载 《检察日报》2021年11月23日,第7版。
参见吴澍农、黄美华、王德明:《企业刑事合规的检察维度———以不起诉为视角》,载 《人民检察》2020年第23期,

第45 48页。
类似观点,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11页。
SeePaulE.McGreal,CaremarkintheArcofComplianceHistory,90TempleLawReview647(2018);DavidHess,

EthicalInfrastructuresandEvidence-basedCorporateComplianceandEthicsPrograms:PolicyImplicationsfromtheEmpirical
Evidence,12NewYorkUniversityJournalofLaw&Business3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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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联邦量刑指南》 (2004年)标志着合规文化注入美国合规计划实践,但是 《联邦量刑指

南》从未提及合规文化的概念本身。那么,什么是合规文化? 抑或一个设计良好的合规计划中的

合规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须结合合规 (计划)、企业文化的概念予以阐述。

(一)合规文化具体内容的分歧

《联邦量刑指南》相关规定和评注的模糊性导致产生了两种合规文化的定义路径。根据 《联邦

量刑指南》(2004年)第8B2.1(a)条的规定,为拥有有效的合规和道德计划,企业应:(1)尽

职尽责发现和预防犯罪;(2)提倡遵守道德和法律的组织文化。〔11〕显而易见,《联邦量刑指南》

只规定了组织文化 (organizationalculture)即企业文化的概念,但未定义什么是组织文化 (企

业文化),更未直接规定和定义合规文化的概念。《联邦量刑指南》的企业文化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遵守道德的文化,二是遵守法律的文化。相应地,合规文化的概念就有两种理解:一种广义

的合规文化,是指遵守道德和法律的企业文化;另一种是狭义的合规文化,是指遵守法律 (与道

德相对的广义的法律规范)的文化。

由此看来,如果认为合规中的 “规”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那么就会主张广义的合规文

化;如果认为合规中的 “规”仅指法律规范,那么就会主张狭义的合规文化。合法则性和合道德

性之间具有微妙但重要的区别。合法则性是指按照法律、法规、政策、程序来认知和行事。换言

之,企业可以在缺乏合道德性的情况下具备合法则性。合道德性不仅仅是合法则性,而是当然包

含合法则性,但其标准也会比合法则性更高。〔12〕一般而言,企业会更加重视降低合规风险,以

避免法律风险。然而,广义的合规文化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成功而非短期利益,强调维护企业声誉

和公众信任,使合道德地行事成为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13〕培育合道德的企业文化,

能够使合规计划更加有力,自愿合法令地行事更有可能实现。〔14〕虽然广义的合规文化具有很多

优势 (如果这些优势的确存在的话),但最大的疑问是执法、司法机关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企业文

化的道德层面才具有正当性。

(二)强调法则标准的合规文化

《联邦量刑指南》展现了合规文化的狭义立场。首先,从合规 (计划)的概念来看,《联邦量

刑指南》第8B2.1条评注指出,合规与道德计划是指发现和预防犯罪的计划。〔15〕不难看出,

《联邦量刑指南》的合规与道德计划的概念仍以遵守法律的合规文化为重心,并未因 “道德”一

词的加入而过度强调遵守道德的合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合规计划”与 “合规与道德计划”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有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并未刻意区分 “合规计划”与 “合规与道德

计划”这两个概念,甚至还用 “合规与道德计划”的概念指代早期的 “合规计划”。〔16〕又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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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SeeU.S.S.G.8B2.1.
SeeCameronG.Smith&GregMoreman,WhatDoesanEthicalCultureofComplianceLookLike?,3/23/2021ACC

Docket1,3(2021).
SeeThomasWerlen,PromotingaCultureofCompliance,6In-HousePerspective23,26(2010).
SeeCameronG.Smith&GregMoreman,WhatDoesanEthicalCultureofComplianceLookLike?,3/23/2021ACC

Docket1,3(2021).
SeeU.S.S.G.8B2.1.
SeePaulE.McGreal,CaremarkintheArcofComplianceHistory,90TempleLawReview64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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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述,《司法手册》至今主要使用 “合规计划”(complianceprogram)的概念,但不妨碍其规

定企业文化相关内容。其次,从合规文化的概念来看,针对 《联邦量刑指南》 (2004年)第

8B2.1(a)条的规定,《顾问报告》(AdvisoryGroupReport)指出,“提倡遵守道德和法律的组

织文化”不会对组织 (企业)施加超出法律的要求,也有意避免由检察官、法官决定组织 (企

业)是否具有一套良好的价值观或者适合的道德准则。〔17〕最后,从 《联邦量刑指南》的规范体

例来看,根据 《联邦量刑指南》第8B2.1(a)条的规定,合规 (与道德)计划的有效性具体表

现为 “尽职尽责发现和预防犯罪”和 “提倡遵守道德和法律的组织文化”两个方面。然而,接下

来,《联邦量刑指南》从未独立地分别规定 “尽职尽责发现和预防犯罪”的具体表现和 “提倡遵

守道德和法律的组织文化”的具体表现。相反,《联邦量刑指南》第8B2.1(b)条统一规定了七

种具体表现,满足了这七种具体表现,就同时满足了 “尽职尽责发现和预防犯罪”和 “提倡遵守

道德和法律的组织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 《联邦量刑指南》中的合规文化概念更倾向于

狭义的立场。
《司法手册》同样体现了合规文化的狭义立场。《司法手册》中明确出现了合规文化 (culture

ofcompliance)一词。根据 《司法手册》第9—47.120(3)(c)条的规定,企业的合规文化包括

不会容忍任何犯罪的员工意识。〔18〕此处的合规文化概念显然只是以文化之名表达强烈的规范意

识之义,而不是追求高尚的道德。从合规 (计划)的概念来看,《司法手册》并没有采用 《联邦

量刑指南》的 “合规与道德计划”概念,而是使用 “合规计划”的概念。根据 《司法手册》第

9—28.800(A)条的规定,合规计划由企业管理层制定,用于发现和预防不法行为,确保企业

行为符合刑事和民事法律、法规、规则。这是一种企业的自我监督,包括自愿向政府报告企业自

行发现的任何问题。〔19〕根据 《司法手册》第9—28.800(B)条的规定,合规计划有效性应当具

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制定良好的合规计划;二是真挚地执行合规计划,亦即投入足够的资源以

使其有效发挥作用;三是合规计划实际奏效。〔20〕可以清楚地看到,《司法手册》的 “合规计划”

概念的具体内容较为接近 《联邦量刑指南》的 “合规与道德计划”概念,因而二者的合规文化概

念的具体内涵也具有相似性。
(三)强调道德标准的合规文化

《企业合规计划评估》虽然采用了与 《司法手册》相同的合规计划概念、合规计划有效性三

标准、合规文化概念,但具体内涵显然不同。与 《司法手册》相比,《企业合规计划评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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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SeeDavidHess,EthicalInfrastructuresandEvidence-basedCorporateComplianceandEthicsPrograms:Policy
ImplicationsfromtheEmpiricalEvidence,12NewYorkUniversityJournalofLaw&Business317,335 336(2016).

SeeJusticeManual(9—47.000-ForeignCorruptPracticesActof1977),th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Justice,
availableathttps://www.justice.gov/jm/jm-9-47000-foreign-corrupt-practices-act-1977,lastvisitedonFeb.15,2023.

SeeJusticeManual(9—28.000-PrinciplesofFederalProsecutionofBusinessOrganizations),theUnitedStates
DepartmentofJustice,availableathttps://www.justice.gov/jm/jm-9-28000-principles-federal-prosecution-business-organizations,
lastvisitedonFeb.15,2023.

SeeJusticeManual(9—28.000-PrinciplesofFederalProsecutionofBusinessOrganizations),theUnitedStates
DepartmentofJustice,availableathttps://www.justice.gov/jm/jm-9-28000-principles-federal-prosecution-business-organizations,
lastvisitedonFeb.15,2023;U.S.DepartmentofJusticeCriminalDivisionEvaluationofCorporateCompliancePrograms
(UpdatedJune2020),th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Justice,availableat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page/file/
937501/download,lastvisitedonFeb.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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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文化更加注重道德层面。

根据 《企业合规计划评估》第一 (二)部分的规定,良好的合规计划要有具备道德规范内

容、发挥道德规范作用的政策和程序。根据 《企业合规计划评估》第二 (一)部分的规定,检察

官应审查高级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清楚地阐明了企业的道德标准,以明确、毫不含糊的措辞传

达、传播了这些标准,以实例证明严格遵守了这些标准。根据 《企业合规计划评估》第二 (三)部

分的规定,检察官应审查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向员工传达了无论职务高低都不容忍不道德行为并及

时给予不利后果的信息。根据 《企业合规计划评估》第三 (一)部分的规定,检察官应审查企业

衡量合规文化的频率和方式。〔21〕通过这些具体规定,不难得出结论:《企业合规计划评估》中的

合规文化比较倾向于包括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的广义含义。

总之,《企业合规计划评估》虽由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制定,但其合规文化概念过于强调道德

层面: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和中级管理层须清楚阐明和不断强化企业的道德标准,这同时也是检察

机关的审查内容之一。因其具有执法、司法机关过度干预企业管理之虞,故恐有悖于 《联邦量刑

指南》《司法手册》相关规定的精神。
(四)合规文化具体内容的确定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是四个规范性文件中唯一明确规定合规文化定义的

规范性文件。它既没有像 《联邦量刑指南》《司法手册》那样因道德的合规文化可能带来的担忧

而对合规文化躲躲闪闪,也没有像 《企业合规计划评估》那样提出过度的道德要求,而是比较合

理地界定了合规文化,且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地展现了此意义上的合规文化。

根据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第3.28条的规定,合规文化 (compliance
culture)是指遍及企业并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控制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益于合规的行为规范的

价值观、伦理、信仰和行为。根据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第3.25条、第

3.26条的规定,合规是指符合企业的合规义务,而合规义务是指企业强制性必须遵守和自愿

性选择遵守的要求。该定义清楚地表明,合规文化是指遵守法律的价值观,而非遵守道德的价

值观,更非道德准则本身。需要注意的是,《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的调整对

象主要是企业而非执法、司法机关。正如其开篇 (导言)所指出的,长期成功的企业需要建立

和保持一种合规文化,本规定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建立和传播积极的合规文化。〔22〕同

时,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也使用更符合企业身份的 “合规 ‘管理’”
(compliancemanagement)概念,而没有使用 “合规计划” “道德与合规计划”概念。总之,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并未对企业提出道德的合规文化的过度要求,依然保

持了不干预企业价值选择的自主性的底线,更加符合 《联邦量刑指南》《司法手册》的精神意

旨,更值得我国当前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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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SeeU.S.DepartmentofJusticeCriminalDivisionEvaluationofCorporateCompliancePrograms(UpdatedJune
2020),the UnitedStatesDepartmentofJustice,availableat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page/file/937501/
download,lastvisitedonJan.20,2023.

SeeISO37301:2021 (en)ComplianceManagementSystems—RequirementswithGuidanceforU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ISO),availableathttps://www.iso.org/obp/ui/#iso:std:iso:37301:ed-1:v1:en,last
visitedonFeb.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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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中,面对作为合规要素的合规文化,执法、司法机关或者

第三方监督机构审查的不是企业遵循什么道德准则,也不是企业合道德性对合法则性的促进作用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保留了此意义)。对于何为文化,

有很多不同探讨。例如,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Kant)主张自我完善的文化概念,爱德

华·伯内特·泰勒 (EdwardBurnettTylor)主张社会群体的文化概念,还有观点主张惯习是文

化的一个方面,而文化举止说认为文化是它通过社会学习过程从他人那里获得并传播给他人。〔23〕

可见,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一定社会群体内集体行为表现的反复性。换言之,一定社会群

体反复实施某一行为表现,亦即某一行为表现复制性地出现在一定社会群体的个体中,就会形成

文化。“合规管理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融入管理过程之内,体现在全体员工的经营

活动之中。”〔24〕根据上述合规、合规计划、有效的合规计划、合规文化、企业文化等相关内容的

探究,合规文化应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在主体维度上,合规文化由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推动;二是

在空间维度上,合规文化覆盖企业整体;三是在时间维度上,合规文化下良好的合规计划的运行

在企业具有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综合起来,合规文化是指企业的高级管理层通过各项合规

管理举措自上而下营造的制定良好的合规计划 (不含道德内容)的运行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

地遍及企业的状态。

四、合规文化作为合规要素的实现路径

合规文化不应包含道德内容,而应强调企业上下合规表现的反复性。实际上,我国理论界和

实务界在谈及合规文化时也几乎不带有道德层面的感情色彩。〔25〕根据这一合规文化的界定,合

规文化在合规计划中居于何种地位、一个制定良好的合规管理体系应当如何设计合规文化要素,

也就不难回答了。正是由于合规文化要求合规表现的反复性,合规文化便不同于一般的合规要

素,其并不与其他合规要素相并列,而是体现在其他所有合规要素中。

(一)合规文化在合规计划中的体系定位

随着执法、司法机关和企业越来越重视合规文化建设,作为合规要素的合规文化在合规计划

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甚至,有观点认为:合规文化是指守法的态度、习惯、

氛围;合规文化的体系地位应从普通的合规要素 (普通要素说)上升成为整个合规计划的核心;

合规文化既是合规计划有效性的终极标准,也是合规计划的终极目的,应当以合规文化为核心重

构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标准 (目的说)。〔26〕由此,形成目的说和要素说两种观点的对立。但是,目

的说和要素说中的普通要素说都有缺陷。

目的说的优势在于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能够与合规文化的基本特征相契合。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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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SeeGregUrban,CorporateComplianceasaProblemofCulturalMotion,69RutgersUniversityLawReview495,
499504(2017).

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 113页。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载 《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
参见李勇:《涉罪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研究———以A公司串通投标案为例》,载 《政法论坛》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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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文化不是与其他合规要素并列的普通合规要素,而是全部合规要素,即整个合规计划体系都

应包含的要素。因此,合规文化的形成可以成为合规计划的目的。二是能够合理解释 《办法 (试

行)》第二章和第14条规定的矛盾。也就是说,因为 “合规文化已经基本形成”是涉案企业合

规建设的目的,所以 《办法 (试行)》第二章不需要特别规定体现合规文化的要素,而是要求涉

案企业通过合规建设达到 “合规文化已经基本形成”。换言之,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人民检察

院审查的是 《办法 (试行)》第二章规定的各项涉案企业合规建设是否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

地遍及企业。

但是,目的说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缺陷。一方面,目的说以合规文化的概念取代了合规计划

或者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概念。虽然 《联邦量刑指南》(1991年)中尚未出现合规文化的概念和内

容,但是此时就已明确出现合规计划应当具备 “有效”(effective)之属性的表达。换言之,在合

规计划的发展史上,所有的指标设计包括后来的所有修正 (如注入合规文化)在最初就是 “有效

性”的具体化,而不是后来才认识到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是企业量刑从宽的根据。这意味着合规文

化只是合规计划有效性的要素之一,而非取代有效性概念成为企业量刑从宽的根据。另一方面,

目的说以守法的态度、习惯、氛围取代了发现和预防犯罪的合规计划目的。守法的态度、习惯、

氛围无疑有助于发现和预防犯罪。但是,目的说所主张的守法的态度、习惯、氛围的文化 (实

质)标准之达成,实际上与其所说的诸多技术指标 (如政策程序、组织保障、资源配置、培训

沟通、问责惩戒、持续改进等)不可分割。换言之,在实际的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中,守法的

态度、习惯、氛围的文化 (实质)标准并无独立的、具体化的证明材料,即使有,也能一并纳

入其所说的诸多技术指标中。此外,直至企业整体形成守法的态度、习惯、氛围之目标或者效

果才认定合规计划有效性,很可能会由于强烈的主观性而易伪造从而使技术指标失去意义,或

者不易测量,或者即使能够测量也是为合规计划有效性设定了过高的标准而不可取。总之,合

规文化注入合规计划是一种理念的变化,是合规计划的完善和改良,而并非是一种对合规计划

根本性的重构或者重塑。

要素说中的普通要素说虽然正确地坚持了合规文化作为合规计划中的一个指标的要素地位,

但是无法解释上述目的说能够解释的两个问题。一方面,如果认为合规文化只是合规计划体系中

的一个普通要素,那么其就应与其他合规要素并列,而不应是所有合规要素都应体现的要素。另

一方面,如果认为合规文化只是合规计划体系中的一个普通要素,那么也不能解释 《办法 (试

行)》第二章为什么没有规定体现合规文化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

综上所述,应当提倡综合要素说。所谓综合要素说,具有两方面的要义。一是强调合规文化

是合规计划中的要素,而不是合规计划的目的。二是与其他普通的、能够并列的合规要素不同,

合规文化是一种综合要素,即它与其他普通的、能够并列的合规要素同在。换言之,一个普通

的、并列的合规要素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其本身,另一面是其本身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地遍

及企业的状态。由此,综合要素说能够兼得目的说和普通要素说的优势而避免其劣势。

(二)合规文化在合规计划中的设计模式

根据综合要素说,合规文化不是要求形成守法态度、习惯、氛围的效果本身,而是制定良好

的合规计划在企业整体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运行的状态 (无须要求达至形成守法态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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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氛围的效果);合规文化是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指标之整体评价指标,能够同时与其他指标

相融合,即要求其他所有合规要素在企业上下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运行。对此,在合规计划

标准化趋势下,〔27〕出现了概括式和具体式两种合规文化设计模式。

合规文化在合规计划中的设计模式之一是概括式模式,即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诸指标本身含

有合规文化之义,不再具体展开合规文化要素。在此种模式中,合规计划与合规文化是一体的,

代表性做法如 《联邦量刑指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为会员国制定的 《内部控制、道德

和合规良好实践指南》。例如,根据 《联邦量刑指南》第8B2.1 (b)条的规定,符合第8B2.1
(a)条最低限度要求的是:企业的领导机构应知悉 “合规与道德”计划的内容和运作;企业知道

或者通过尽职调查应当知道某人实施了非法行为或者其他有违有效的 “合规与道德”计划的行

为;企业应采取合理措施确保企业的 “合规与道德”计划得以实施;等等。〔28〕又如,根据 《内

部控制、道德和合规良好实践指南》的规定,企业应制定有关措施,确保企业就防止海外贿赂行

为的 “道德操守和合规方案”定期进行沟通,企业应采取适当措施,鼓励企业各级人员遵守防止

海外贿赂行为的 “道德操守和合规方案”。〔29〕由此可见,一体式设计模式实际就是在合规计划

各个要素中概括地加上 “道德”二字,即由原来的 “合规”改为 “合规与道德”。但是,至于

如何做到 “合规与道德”而不仅仅是原来的 “合规”,一体式设计模式并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

与原来的一样。相比合规文化注入之前的合规计划,除了在理念上,一体式模式在设计上并没

有多少改变。

合规文化在合规计划中的另一设计模式是具体式模式,即在每一项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指标

之下单独列出合规文化的要求,代表性做法如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根据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第5.1.2条的规定,企业应在各级建立、维护和促进企

业文化。根据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第A.5.1.2条规定,培育合规文化的积

极因素包括:(1)一套明确、公开的价值观;(2)通过价值观积极、可见地贯彻和遵守相关规章

制度;(3)无论职务高低,在处理不合规时保持一致性;(4)以身作则的领导和指导;(5)对将

要从事关键职务的人进行适当职前评估 (包括尽职调查)等等。合规文化的证据如下:(1)以上

各项得以实施;(2)有关各方 (尤其是员工)认为以上各项已实施;(3)员工了解与他们自己

和业务部门相关的合规义务;(4)解决不合规问题的纠正措施是 “自己的事”,企业的所有相

关管理层根据需要采取行动;(5)重视合规的作用及其目标;(6)员工能够并鼓励他们向相关

管理层 (包括高级管理层和领导机构)反映合规问题。〔30〕由此可见,分散式设计模式将合规

文化分散规定在合规计划的各个要素中,合规文化在合规计划各个要素中的体现更加明显、要求

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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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51 352页。
SeeU.S.S.G.8B2.1.
参见张远煌等编著:《企业合规全球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6 368页。
SeeISO37301:2021 (en)ComplianceManagementSystems—RequirementswithGuidanceforU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ISO),availableathttps://www.iso.org/obp/ui/#iso:std:iso:37301:ed-1:v1:en,last
visitedonFeb.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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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两种模式在内容上只有详略之分,并无本质区别。但是,与概括式设计模式相

比,具体式设计模式更具结构性优势。在我国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审查中,实务的做

法采取了普通要素说,即将合规文化作为合规计划的一个与其他要素相并列的普通要素,并以

提高企业员工合规意识为中心构建以培训和宣传为主要举措的有效性评价子要素。例如,最高

人民检察院涉案企业合规研究指导组推荐的 《合规文化宣传培训制度》,就是以培训和宣传为

主要举措促进合规文化的形成。〔31〕《张家港市企业合规监管委员会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

参考指标体系》将合规文化建设制度作为与合规风险评估制度、尽职调查制度、报告制度、奖

惩制度等相并列的合规计划的三级指标,并指出合规文化建设制度包括五项举措:(1)企业的

合规价值观、愿景、使命;(2)入职员工签署行为规范承诺书;(3)推动行业合规;(4)合

规宣传活动策划;(5)企业网站合规报道等宣传活动。〔32〕与实务做法相联系,有学者一方面

将以上举措作为合规文化的子要素 (普通要素说),另一方面又主张 “合规文化是企业在合规管

理中形成的合规理念、合规目的、合规方针、合规价值观、合规管理体系、合规管理运行等的总

和”〔33〕(综合要素说)。显然,该观点没有意识到普通要素与综合要素的区分及其意义。有学者

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认为合规文化是一种意识、氛围。〔34〕但是,该种合规文化的具体

内容过于抽象而不宜评估。总之,我国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审查应采纳非道德化的合规

文化概念,重新将合规文化界定为良好合规计划遍及企业持续运转的状态,以综合要素说为基本

立场,充分借鉴 《合规管理体系:具体要求与使用指南》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合规计划的标

准化。

五、余论:单位犯罪罪责原理的新发展

随着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实践的深入推进,刑法学界开始以合规计划、企业文化为切

入点探索全新的单位犯罪的罪责原理。〔35〕现有观点 (意志说)认为,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整体意

志支配下单位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因而只有单位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体现了单位整体意志,单

位犯罪才能成立,否则只成立自然人犯罪。〔36〕与之不同的是,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背景下,

学者们提出:单位犯罪具有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原因和构造,不应将自然人犯罪理论套用到单

位犯罪的场合;企业犯罪并不完全是企业员工的某个决定引起的,而是企业的管理体制、组织

结构、规章政策等的缺陷导致的;因此,企业责任在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合规责任、企业文化责

任 (合规说),企业的政策目标、科层结构、管理制度的缺陷和缺失,或者企业中存在促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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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涉案企业合规研究指导组编:《涉案企业合规办案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380
382页。

参见邓根保主编:《企业合规实务:张家港改革实践样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100、105、111、117页。
李玉华:《有效刑事合规的基本标准》,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1期,第124页。
参见周振杰:《企业合规的刑法立法问题研究》,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5期,第42 54页。
因为合规文化是合规计划的综合要素,合规计划的其他要素都要体现合规文化要素,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合规

文化和合规计划可以互相指代。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上),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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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员犯罪的文化,是企业犯罪的成立基础。〔37〕合规说确有创见,它是对单位犯罪基本构造

的重构。就与意志说的关系而言,合规说并不是对意志说的发展,而是一个全新的单位犯罪罪责

基础。

由于合规说与意志说没有承继关系,以二者为基础的单位犯罪成立范围也有所不同。一方

面,二者的优劣比较并不在于判断标准模糊还是清晰。表面上看,意志说中的单位的整体意志太

过抽象而难以认定,合规说中的有效的合规计划具有具体内容而容易判断。实际上,单位的整体

意志的判断亦可类型化,如有效的合规计划就可作为单位整体意志的判断素材。而为了评估合规

计划的有效性,实践中建立了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就该制度保障一项就比意志说

判断成本高出很多。另一方面,二者的优劣比较也不在于能否解释说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实

践。在意志说看来,“单位成员之间是按照单位的统一要求和一定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协调一致,共同形成单位整体的”。〔38〕据此,意志说也能与企业合规管理体系联系起来。实际

上,二者的优劣比较在于二者之中谁界定的单位犯罪成立范围更为妥当。例如,虽然企业具有有

效的合规计划,但是企业决策人员以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根据其职权决定实施某种犯罪

行为。根据合规说,由于企业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不应对企业处以单位犯罪。然而,这一结论

显然并不妥当。在企业的决策人员或者决策机构一反企业的有效的合规计划之常态,以为企业谋

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而决定实施犯罪行为时,合规说就会不当缩小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这也说明

意志说仍具有其合理性。

意志说和合规说以外的第三条路径或许可以是意志说与合规说的综合说。第一,当企业不但

没有实施合规计划,反而存在促进成员犯罪行为的机制、文化,且该机制、文化确实促进了成员

的犯罪行为时,也就体现了单位整体犯罪意志,此时合规说与意志说是一致的,能够认定为单位

犯罪。第二,当企业没有实施合规计划,而员工以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而自作主张实施与

职务活动有关的犯罪行为时,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第三,当企业没有实施合规计划,而决策人

员或者决策机构又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决定实施犯罪行为时,能够认定为单位犯罪。第四,如前

所述,未能成功预防企业犯罪并不意味着合规计划无效,当决策人员或者决策机构按照企业的决

策程序决定实施犯罪行为,而企业实施了有效的合规计划时,虽然能够认定为单位犯罪,但是单

位犯罪的违法性和预防必要性降低,可以对单位从宽处理。合规计划能否成为企业自保的手段,

关键不在于企业是否制定合规计划,而在于企业是否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愿意在业务活动中守法并

约束其员工合法从事相关业务。〔39〕一方面,违法性降低的情况,是指事先有效的合规计划阻抗

了本次犯罪决定、实施 (阻抗作用),即合规计划起到了发现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使得本次犯罪

的法益侵犯性可能轻于没有有效的合规计划的场合 (阻抗效果)。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一起案件

都有违法性降低情况,因而需要依法详加审断。需要说明的是,是否存在违法性降低情况以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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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卫东:《从实体到程序:刑事合规与企业 “非罪化”治理》,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刘艳红: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刑法教义学根基》,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1期。

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上),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页。
参见黎宏:《企业合规不起诉:误解及纠正》,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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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的具体表现 (构成违法性降低情况的条件)可能存在争议。以上违法性降低情况的设置

(阻抗作用和阻抗效果)更多体现了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从事前、事中而非事后的

视角观察,由于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单位出现一种矛盾状态。如后所述,这种矛盾状态是替代

责任理论、直接责任理论、聚合模式下视为单位意志的他人 (雇员、法人机构、集体)意志,与

自我认同模式下的单位独立意志 (有效的合规计划)之间的斗争。如果秉持一元的行为无价值

论,那么这种斗争发生的本身即阻抗作用的产生就足以表明单位行为的违法性降低。但是,在决

策人员或者决策机构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决定实施犯罪行为的场合,当视为单位意志的他人 (雇

员、法人机构、集体)意志在这种斗争 (矛盾状态)中处于上风时,如果不对阻抗作用加以限

制,那么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谴责射程便会被不当缩小。因此,尚须辅以结果无价值论,当阻

抗作用产生法益侵犯性减轻的可能性这一阻抗效果时,才属于违法性降低的情况。考虑到直至产

生实际的法益侵犯性减轻才认定属于违法性降低的情况,又会不当扩大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谴

责射程,只要从事前、事中的视角观察,相比没有有效合规计划的场合,能够产生法益侵犯性减

轻的可能性,就应认定属于违法性降低的情况。当然,这种可能性越大或者实际减轻的法益侵犯

性越多,则违法性降低越多。另一方面,预防必要性降低的情况,是指事先有效的合规计划表明

企业的预防必要性比没有有效的合规计划时小。这种情况在每一起案件中是普遍存在的。而这也

就能起到激励企业事前、及时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的作用。

从司法实践史看,施加法人 (企业、组织)刑事责任呈现出两大趋势、三条线索、四种学

说:较早施行法人刑事责任的英美法国家施加法人刑事责任在减少,难以接纳法人刑事责任的大

陆法国家施加法人刑事责任在增加;法人犯罪从不作为犯发展到作为犯,从绝对责任发展到故意

责任,从替代责任发展到直接责任;从将雇员行为视为雇主行为的替代责任理论 (vicarious

liability),发展出将法人机构的行为视为法人行为的直接责任理论 (directliability)、将集体意

识作为归责关键因素的聚合模式 (aggregationmodel)、将法人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独立主体的

自我认同模式 (self-identitymodel)。〔40〕演变的基本规律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健全和企业规模

的扩大,法人刑事责任逐渐摆脱作为自然人的个人的影响。自我认同模式认为,法人拥有独特精

神,不同于、独立于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例如:企业的人事变动不会对企业造成影响;企业刑事

责任的施加,应当考察企业目标、企业政策、组织结构、奖惩措施等合规要素。其中,替代责任

理论、直接责任理论、聚合模式都体现了将他人 (雇员、法人机构、集体)意志视为法人意志的

特点,而自我认同模式体现了法人独立意志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就可以将合规说称为独立意志

说,这也与上述意志说与合规说之间关系的论述相契合。当企业员工人格与企业人格越是重合

时,越会将他人 (雇员、法人机构、集体)意志评价为法人意志,替代责任理论、直接责任理

论、聚合模式越会成为单位犯罪的罪责根据。当企业员工人格与企业人格越是分离时,越难将他

人 (雇员、法人机构、集体)意志评价为法人意志,亲近合规说的自我认同模式越会成为单位犯

罪的罪责根据。总之,在理论上,企业员工人格与企业人格的重合度越高,意志说对单位犯罪成

·58·

〔40〕SeeEliLederman,ModelsforImposingCorporateCriminalLiability:FromAdaptationandImitationtoward
AggregationandtheSearchforSelf-identity,4BuffaloCriminalLawReview64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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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企业员工人格与企业人格的分离度越高,合规说对单位犯罪成立发挥的作

用越大。由此,在现实中,小微企业人格往往与企业主个人人格混同在一起,成立单位犯罪的法

律风险相比制度健全、分工明细、企业人格与高级管理人员人格相分离的大企业要高。这或许能

为小微企业带来应当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启示。

Abstract:Asoneoftheindicatorsorelementsoftheeffectivenessofthecomplianceprogram,the

conceptofcompliancecultureisnotclear,andthepositioningofcompliancecultureneedstobe

clarified.Thecompliancecultureisinjectedintothecomplianceprogram,andthecompliance

programistransformedfromtheexternalandresponsivetypetotheinternalandpreventivetype.

However,aninternalandpreventivecomplianceprogramdoesnotmeanthattheconceptofa

complianceculturewithethicalcontentshouldbeadopted.Complianceculturereferstothestate

ofdaily,continuousandlong-termoperationofagoodcomplianceprogramformedbythesenior

managementofanenterprisethroughtop-downcompliancemanagement.Accordingly,inacompliance

program,thecompliancecultureisacomprehensiveelementinevaluatingtheeffectivenessofthe

complianceprogram,notasubstitutefortheeffectivenessofthecomplianceprogram,muchless

forthecrimedetectionandcrimepreventionpurposesofthecomplianceprogram.Accordingto

thesystematicpositioningofcomprehensiveelements,thedesignmodeofcomplianceculturein

aneffectivecomplianceplanshouldbespecificratherthangeneral.Inthecaseofunitcrime,both

theoverallwilloftheunitandtheeffectivecomplianceplanshouldbeconsidered.Wherethe

decisionmakerdecidestocommitacriminalactinaccordancewiththedecision-makingprocedure

oftheenterprise,iftheeffectivecomplianceplanimpedesthedecisionandimplementationofthe

unitcrime,theunitcrimecanbetreatedlenientlybasedontheprincipleofreducingillegality.

KeyWords:corporatecompliance,complianceculture,papercompliance,effectivecompliance

program,unit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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